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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泰康金满仓 D 款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金满仓 D款两全保险（分红型）》

为分红型保险。本保险的红利分配将随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发生
变动，红利是不确定的。 

本产品说明书仅针对《泰康金满仓 D 款两全保险（分红型）》。在本产品说明书中，
“ 您” 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在保险单上签章的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
公司，“ 本产品” 指我们提供的“ 泰康金满仓 D 款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本合同”指
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泰康金满仓 D 款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本合同
的被保险人。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产品性质 
 

本产品是分红型保险。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优于预定假设的盈余，
按一定比例向投保人进行分配的人寿保险产品。在发达国家已运用两百多年的分红保险，作
为抵御通货膨胀和利率风险的主力险种，其主要优点在于分红保单不但能够提供传统保单下
的保障功能，还可以给投保人提供分享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果，即参加保险公司投资和经营管
理活动所得盈余的分配的机会。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红利的分
配。分红是不确定的。 

 
 

产品特色 
 

 综合保障，妥善周全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为被保险人提供非意外身故保险金、意外身故保险金和满期
保险金等多项保障。 

 参与分红，成果共享 

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集保险保障与投资理财于一身，被保险人除享有保险保障
外，投保人还有机会参与公司经营成果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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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利累积生息，力求收益最大化 

本保险如果有红利分配，则红利分配向投保人通知。若投保人将红利存留在本公司，则
存留的红利以复利累积计息，力求使客户收益最大化。 

 经营稳健透明，真诚回馈社会 

投保人可以查询保单信息，了解红利变动状况。红利分配信息向投保人公开透明，便于
投保人和保险监管机构监督。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生存保险金 

在每一年的年生效对应日或保险期间届满时，如被保险人生存，我们按下表约定的生存
保险金给付比例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生存保险金。 

生存保险金的金额为： 保险单上载明的本合同的年交保险费的金额×生存保险金给付比
例。 

交费期间 / 保险期间 生存保险金给付比例 

一次性交纳/5 年、6 年或 10 年 0% 

3 年/10 年 3% 

5 年/10 年 4% 

5 年/15 年 5% 

10 年/15 年 10% 

10 年/20 年 12.5% 

非意外身故保险金 
（1）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 年内，被保险人非因意外伤害身故或其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

因该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后身故，我
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非意外身故保险金，其数额等于您已交纳的本合同的累
计保险费数额（不计息），本合同终止。 

（2）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 年后，被保险人非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其遭受意外伤害事
故，并因该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后身
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非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非意外身故保
险金数额为以下两项中的较大者： 
①  您已交纳的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数额（不计息）×身故保险金给付比例； 
②  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未满 18 周岁，身故保险金给付比例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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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含 18 周岁生日），身故保险金给付比例为
105%； 

意外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

生之日起 180 日内身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意外
身故保险金的金额为： 

（1）若被保险人身故时未满 18 周岁，意外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您已交纳的本合同的累
计保险费数额（不计息）和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的较大者。 

（2）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已满 18 周岁（含 18 周岁生日），意外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您
已交纳的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数额（不计息）的 2 倍。 

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所有《泰康金满仓 D 款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单的意外身故保
险金累计最高数额具有上限。该上限数额如下： 

（1）被保险人于年满 70 周岁后的首个年生效对应日前（不含该日）身故的，该上限数
额为 200 万元与所有上述保险单按被保险人非意外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数额之和。  

（2）被保险人于年满 70 周岁后的首个年生效对应日后身故的，该上限数额为 2 万元与
所有上述保险单按被保险人非意外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数额之和。 

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持客运航班有效机票，自通过机场安检口起至踏出搭乘的客运航班

机舱门期间内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
生之日起 180 日内身故，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的金额为您已交纳的本合同的累计保险费数额（不计息）的 5 倍。 

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所有《泰康金满仓 D 款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单的航空意外身
故保险金累计最高以如下数额为限： 

200 万元与所有上述保险单按被保险人非意外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数额之和。 
我们按本保险条款约定给付“ 航空意外保险金” 的，将不再给付“ 意外身故保险金” 。 

被保险人因自杀、自伤导致的身故不属于因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我们不承担
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然生存，我们按本合同的保险金额向生存保险金受

益人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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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下列第（1）至第（7）项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包

含非意外身故保险金、意外身故保险金、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因下列第（8）至第

（12）项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

的责任，但我们承担给付非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成立（若曾复效，则自本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2年内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3）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4）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者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者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者核污染； 

（8） 被保险人醉酒； 

（9） 被保险人妊娠（含宫外孕）、流产、分娩（含剖宫产）； 

（10） 被保险人药物过敏、医疗事故，精神和行为障碍（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

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 

（11） 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使用药物，但按使用说明的规定使用非处方药不在此限； 

（12） 被保险人从事下列高风险运动：潜水、跳伞、攀岩、驾驶滑翔机或者滑翔伞、探险、

摔跤、武术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 

因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本

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因上述第（2）项至第（7）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

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犹豫期及退保 

 

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十日内为保险合同的犹豫期。 
您在犹豫期内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向您无息退

还保险费。 

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
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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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我们为分红保险产品设立了投资账户。该账户是我们为履行分红险保险责任，依照国家

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资金运用而设立的专用账户。该账户由我们委托的投资管理人进行
专门的投资管理。 

分红账户的投资在满足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要求的基础上，谋求投
资账户的稳健增值，为客户提供良好分红水平。 

在遵守保险资金运用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基本投资政策的前提下，本账户投资管理人结
合对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的研究分析与判断及对证券市场趋势的前瞻性把握，
根据资产负债管理原则，按照分红保险资金的负债特性合理配置固定收益、权益等大类资
产，积极调整组合并优选持仓品种，以达成分红投资账户获取长期稳定投资收益的目标。 
 

 

保单红利及红利分配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利差等，即将实际经营成果优于预定假设（预定利率假设等）的盈

余，按不低于 70%的比例分配给投保人。 

在每一保险单年度末，若本合同有效且所有到期保险费已交纳，我们将根据分红保险业
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红利分配方案。红利是不保证的。 

本产品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即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盈余分配给投保人。我们目
前提供的红利领取方式仅限累积生息，即红利分配后留存本公司，按我们每年确定的利率以
复利方式生息，并在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留存于本公司的红利与累积利息将不参与
红利分配。本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参与红利分配。 

红利是按照每张保单的贡献度确定的，与分红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投保时约定的保险
期间、交费期间、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和保单年度等因素相关。 

我们的分红政策是以稳健经营、回报客户为基本原则，努力保持各年分红水平的可持续
性和市场竞争力。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有：5 年、6 年、10 年、15 年、20 年。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开始，至保

险单上载明的保险期间期满日的 24 时止。 
 

 

保险费的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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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单上载明。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在交纳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每个保险费约定交纳日交纳其余各期的

保险费。 
 
 

生存保险金及领取方式 

 
生存保险金按本合同约定的给付时间划入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名下的生存保险金累积生息

账户，根据我们每年确定的生存保险金累积利率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并于生存保险金受
益人申请时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给生存保险金受益人。 

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申请领取该生存保险金累积账户中的余额每年仅限一次，且领取金额
不能超过申请时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名下生存保险金累积生息账户的余额。 

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热线或服务场所工作人员查询生存保险金累积利
率。 

生存保险金给付时默认进入累积生息账户，如需变更，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可以向我们提
出书面申请。 
 
 
年金转换 

 
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在本合同期满时领取满期保险金和生存保险金累积生息账户余额时，可以

向我们提出年金转换书面申请，将本合同的满期保险金和生存保险金累积生息账户余额按您申请
时我们所提供的领取方式及标准转换为年金。 

我们将对年金转换申请进行审核，在审核同意后，我们将为您办理年金转换手续。 
 

 
保单贷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您申
请时本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后余额的 8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180
日，贷款利率按您与我们签订的贷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执行。 

自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及应付利息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
效力中止。 

经我们审核不同意您的保单贷款申请的，我们不向您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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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率 

 
本产品各保险单年度的实际管理费用和公司运作有关。产品定价中的费用率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 
 
 

投保人承担的风险 
 
您有机会参与本公司分红险种的盈余分配，但您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保险利益演示表所示

的红利分配金额，仅供参考，不作为我们对未来业绩的保证或预期。实际的红利水平可能高

于或低于演示的红利水平，也可能为零。 

 
 

信息披露 
 

我们每年向保险监管机构报送分红保险专题财务报告及分红保险业务报告，报告须经符
合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报监管机构备案。 

我们在每一个会计年度，按照保险监管机构的规定，向本合同投保人寄送一次红利通知
书，您可了解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保险利益演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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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35 岁  趸交保费：100000 元  保险期间：5 年  性别：男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险

人年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度满期

保险金给付

金额（年末

给付） 

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仅给付以下三项中的一项) 
年末现金价

值（不含年

末生存给

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非意外身

故 
意外身故

航空意外

身故 

1 36 100000 100000  467 1866 3265 467 1866 3265  0 100000 200000 500000 94600  
2 37 0 100000  479 1913 3346 961 3835 6709  0 105000 200000 500000 97800  
3 38 0 100000  491 1958 3426 1480 5908 10337  0 105000 200000 500000 100200  
4 39 0 100000  502 2005 3509 2027 8091 14156  0 105000 200000 500000 102800  
5 40 0 100000  514 2056 3598 2601 10390 18178  105200 105200 200000 500000 0  

 
 

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40 岁  趸交保费：100000 元  保险期间：6 年  性别：女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险

人年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度满期

保险金给付

金额（年末

给付） 

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仅给付以下三项中的一项) 年末现金

价值（不

含年末生

存给付） 
非意外身故 意外身故

航空意外

身故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41 100000 100000  466 1863 3259 466 1863 3259  0 100000 200000 500000 94400  
2 42 0 100000  478 1909 3339 958 3828 6697  0 105000 200000 500000 97600  
3 43 0 100000  489 1955 3420 1477 5897 10318  0 105000 200000 500000 100000  
4 44 0 100000  501 2002 3503 2022 8076 14131  0 105000 200000 500000 102600  
5 45 0 100000  513 2052 3591 2595 10370 18145  0 105000 200000 500000 105000  
6 46 0 100000  525 2101 3676 3198 12782 22366  107600 107600 200000 5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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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30 岁  交费年期：3 年  年交保费：10000 元  保险期间：10 年  性别：男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被保险

人年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度

生存保

险金给

付金额

（年末

给付）

当年度

满期保

险金给

付金额

（年末

给付）

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仅给付以下三项中的一项) 
年末现

金价值

(不含年

末生存

给付) 

生存保险

金累积生

息账户余

额(假设

3%复利增

长) 

非意外

身故 

意外身

故 

航空意外

身故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1 10000 10000  40 160 279 40 160 279  300 0 10000 20000 50000 6080 300  
2 32 10000 20000  87 347 607 128 511 894  300 0 21000 40000 100000 14600 609  
3 33 10000 30000  135 538 942 266 1065 1863  300 0 31500 60000 150000 24260 927  
4 34 0 30000  136 545 954 410 1642 2873  300 0 31500 60000 150000 25140 1255  
5 35 0 30000  138 553 967 561 2244 3927  300 0 31500 60000 150000 25760 1593  
6 36 0 30000  140 560 980 718 2871 5024  300 0 31500 60000 150000 28340 1941  
7 37 0 30000  142 568 993 881 3525 6168  300 0 31500 60000 150000 28740 2299  
8 38 0 30000  144 575 1007 1051 4206 7360  300 0 31500 60000 150000 28880 2668  
9 39 0 30000  146 583 1021 1229 4916 8602  300 0 31500 60000 150000 29280 3048  
10 40 0 30000  148 592 1035 1414 5655 9896  300 30000 31500 60000 150000 0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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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45 岁  交费年期：5 年  年交保费：10000 元  保险期间：10 年  性别：男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被保险

人年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度

生存保

险金给

付金额

（年末

给付）

当年度

满期保

险金给

付金额

（年末

给付）

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仅给付以下三项中的一项) 年末现金

价值(不

含年末生

存给付)

生存保险金

累积生息账

户余额(假

设 3%复利

增长) 

非意外

身故 

意外身

故 

航空意外

身故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46  10000 10000  38  151 265 38 151 265  400 0 10000 20000 50000 5300 400  
2 47  10000 20000  84  335 586 123 491 859  400 0 21000 40000 100000 13520 812  
3 48  10000 30000  131  522 914 257 1028 1799  400 0 31500 60000 150000 22760 1236  
4 49  10000 40000  179  715 1250 443 1773 3103  400 0 42000 80000 200000 32960 1673  
5 50  10000 50000  228  911 1595 684 2738 4791  4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4400 2124  
6 51  0 50000  231  925 1619 936 3745 6554  4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6900 2587  
7 52  0 50000  235  939 1644 1199 4797 8394  4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7640 3065  
8 53  0 50000  238  954 1669 1474 5894 10315  4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7960 3557  
9 54  0 50000  242  969 1695 1760 7040 12320  4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8720 4064  

10 55  0 50000  246  984 1722 2059 8236 14412  400 50000 52500 100000 250000 0 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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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35 岁  交费年期：5 年  年交保费：10000 元  保险期间：15 年   性别：男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被保险

人年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度

生存保

险金给

付金额

（年末

给付）

当年度

满期保

险金给

付金额

（年末

给付）

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仅给付以下三项中的一项) 年末现金

价值(不含

年末生存

给付) 

生存保险

金累积生

息账户余

额(假设

3%复利增

长) 

非意

外身

故 

意外身故
航空意外

身故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6  10000 10000  35  142 248 35 142 248 500 0 10000 20000 50000 5240  500  
2 37  10000 20000  79  316 553 116 462 809 500 0 21000 40000 100000 12880  1015  
3 38  10000 30000  124  495 866 243 971 1699 500 0 31500 60000 150000 21580  1545  
4 39  10000 40000  169  678 1186 419 1677 2935 500 0 42000 80000 200000 31180  2092  
5 40  10000 50000  216  865 1514 648 2593 4537 5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2000  2655  
6 41  0 50000  219  876 1532 887 3546 6206 5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4260  3234  
7 42  0 50000  222  887 1552 1135 4539 7943 5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4840  3831  
8 43  0 50000  225  898 1572 1393 5573 9753 5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5020  4446  
9 44  0 50000  227  910 1592 1663 6650 11638 5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5600  5080  
10 45  0 50000  230  922 1613 1943 7771 13600 5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6680  5732  
11 46  0 50000  233  934 1634 2235 8938 15642 5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7320  6404  
12 47  0 50000  237  946 1656 2538 10153 17768 5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7960  7096  
13 48  0 50000  240  959 1679 2854 11417 19980 5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8620  7809  
14 49  0 50000  243  972 1702 3183 12732 22281 5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49300  8543  
15 50  0 50000  247  986 1726 3525 14100 24675 500 50000 52500 100000 250000 0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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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30 岁  交费年期：10 年  年交保费：10000 元  保险期间：15 年 性别：女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被保险

人年末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险

费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当年度

生存保

险金给

付金额

（年末

给付）

当年度

满期保

险金给

付金额

（年末

给付）

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仅给付以下三项中的一项) 
年末现

金价值

(不含年

末生存

给付) 

生存保险金

累积生息账

户余额(假

设 3%复利

增长) 

非意外身

故 
意外身故

航空意外

身故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1  10000 10000  33  134 234 33 134 234 1000 0 10000 20000 50000 3460 1000  
2 32  10000 20000  76  306 535 111 443 776 1000 0 21000 40000 100000 9240 2030  
3 33  10000 30000  120  482 843 235 939 1643 1000 0 31500 60000 150000 16580 3091  
4 34  10000 40000  166  662 1159 407 1629 2852 1000 0 42000 80000 200000 24460 4184  
5 35  10000 50000  212  847 1483 631 2526 4420 1000 0 52500 100000 250000 32880 5309  
6 36  10000 60000  259  1037 1814 910 3638 6367 1000 0 63000 120000 300000 42080 6468  
7 37  10000 70000  308  1231 2154 1245 4978 8712 1000 0 73500 140000 350000 51840 7662  
8 38  10000 80000  357  1429 2502 1639 6557 11475 1000 0 84000 160000 400000 62240 8892  
9 39  10000 90000  408  1633 2858 2097 8387 14677 1000 0 94500 180000 450000 73260 10159  

10 40  10000 100000  460  1842 3223 2620 10480 18340 1000 0 105000 200000 500000 84960 11464  
11 41  0 100000  467  1866 3266 3165 12661 22156 1000 0 105000 200000 500000 87700 12808  
12 42  0 100000  473  1892 3311 3733 14932 26132 1000 0 105000 200000 500000 90580 14192  
13 43  0 100000  479  1918 3356 4325 17298 30272 1000 0 105000 200000 500000 93580 15618  
14 44  0 100000  486  1945 3403 4940 19762 34583 1000 0 105000 200000 500000 96720 17086  
15 45  0 100000  493  1972 3451 5582 22326 39071 1000 100000 105000 200000 500000 0 18599  

 

 注 1：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注 2：现金价值给付条件以《泰康金满仓 D款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约定为准。 

 注 3：年末，当年度，均指保单年度。 

 本资料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泰康金满仓 D款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为准。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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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